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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委员会

关于开展“世界环境日”主题活动的通知

各团总支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进一步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工作，唤醒全体学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，牢固树立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、保护自然的理念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。校团委经研究，决定开展“世界环境日”主题系列活动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活动主题

人与自然和谐共生

二、活动对象

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全体在校学生。

三、活动时间

2021年5月下旬

四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主题演讲比赛
（1）各二级学院围绕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主题自行组织初赛，并于5月31日晚20:00前推荐2名同学参加校级决赛，并报送相关材料电子档到邮箱2872051793@qq.com，纸质档交至综合楼115团委办公室，演讲比赛评分标准见附件1。

（2）参赛选手要围绕主题进行演讲，时长控制在5分钟以内，原则上不配演讲背景音乐。

（3）评委评分保持两位小数，选手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求平均分为选手最后得分（保留两位小数）。

（4）进入决赛的14名选手加QQ活动群：1053598274（群码见附件3）
（5）奖项设置

本次比赛共设一等奖2名、二等奖3名、三等奖4名，优秀奖5名（奖励按照学校相关奖励制度执行）

（二）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专题讲座

（1）时间：2021年6月2日14:30。

（2）地点：综合楼509第二学术报告厅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二级学院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演讲比赛决赛同学推送和学院纸质档、电子档材料报送。

（二）二级学院可根据专业特点，结合主题自行组织开展相关活动。

六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
联系人：任印梅，电话：15213451510，QQ：2872051793。

七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

附件：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演讲比赛评分标准

共青团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委员会     

2021年6月2日         

附件

 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演讲比赛评分标准

一、演讲内容（40分）

1.演讲内容能紧紧围绕主题,观点正确、鲜明,内容充实具体,生动感人。 

2.所演讲的材料真实、典型、新颖，体现时代精神。

3.讲稿结构严谨，构思巧妙，引人入胜。

二、语言表达（30分）

1.参赛者语言规范，吐字清晰。

2.演讲表达准确、流畅、自然，演讲不超时，时间把控得当。

三、形象风度（15分）

演讲者精神饱满，着装得体，具有良好的台风，富有艺术感染力。

四、会场效果（15分）

演讲具有较强的感染力、吸引力和号召力；能较好地与听众感情融合在一起，营造良好的演讲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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